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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咨询总结及主板及创业板上市规
则修订—香港首次公开招股市场实行更
严格上市规定 

  

简介

于 2017 年 12 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刊发就有关检讨创业板

及上市规则修订的咨询总结。创业板及主板上市规则将作出修订，以反映创业

板专为中小企而设的新定位，及清楚区分创业板与主板两个板块的上市发行人。

修订后的创业板上市规则及主板上市规则已经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生效。 

重新命名 

为清楚区分创业板与主板两个板块的上市发行人，及反映创业板专为中小企而

设的新定位，旧有名称「 」及「创业板」均统一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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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格上市规定

主板上市规则主要修订如下：

以往制度 修订后的制度

上市时最低市值 港币二亿元 港币五亿元

（调高 ）

上市时最低公众持股价值 港币五千万元 港币一亿二千五百万元

（调高 ）

创业板上市规则的主要修订如下：

以往制度 修订后的制度

业绩纪录期间两个财政年度内，于

营业资金变动前的营运活动最低现

金流入额

港币二千万元 港币三千万元

（调高 ）

上市时最低市值 港币一亿元 港币一亿五千万元

（调高 ）

上市时最低公众持股价值 港币三千万元 港币四千五百万元

（调高 ）

控股股东上市后禁售期 上市后首 个月 禁止控股股东出

售股份

之后 个月 控股股东可出售股份，

但必须保留控制权

上市后首 个月 禁止控股股东出售

股份

之后 个月 控股股东可出售股份，

但必须保留控制权

发售机制 可自由订定发售机制，允许 配

股

规定公开发售新股部份不少于总发行

量

创业板转往主板的申请（附注） 简化程序

创业板转往主板的申请人若符合主板

认可资格规定，则无须委任保荐人或

刊发上市文件

不设简化程序

创业板转往主板上市的申请人必须委

任保荐人进行尽职调查，并刊发上市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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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创业板转板申请的过渡安排 

于修订生效日期（即 年 月

日前）前提交转板申请

根据现行简化程序处理

有关申请只允许一次续期更新

主板上市资格将根据 年 月 日前生效的主板上市规则进行评估

于过渡期（即 年 月 日

起计三年内）内提交转板申请

已评估为合资格的创业板发行人（见下文所述准则），其转往主板的资格将根据

年 月 日前生效的主板上市规则进行评估。

合资格创业板发行人准则：

于 年 月 日已于创业板上市之公司；或

创业板申请人于 年 月 日已提交有效的上市申请，并随后根据该申

请于创业板上市，及该申请只有一次续期

上述合资格的创业板发行人可作以下过渡性安排：

合资格的创业板发行人于创业板上市后从未更改其主要业务及控股股东：

须就其创业板转板发表公告；及

须委任一名保荐人，就其最近一个完整财政年度业务至发表创业板转板

公告日期，进行尽职调查

合资格的创业板发行人于创业板上市后曾更改其主要业务及／或控股股东：

须以主板新上市申请人身分刊发上市文件；及

须委任一名保荐人，就其所有往绩记录期间至上市文件日期，进行尽职

调查

于过渡期内，创业板发行人如未符合上述合资格创业板发行人准则，其所提交的

转板申请将根据经修订的主板上市规则予以处理及进行资格评估。

过渡期后提交转板申请 根据经修订的主板上市规则处理及进行资格评估

主板及创业板上市规则修订生效日期 

新上市申请人若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规则修订生效日期）前提交申请，将根据 2018 年 2 月 15 日前的创业板或

主板上市规则程序处理。于规则修订生效日期或之后提交的申请，将根据经修订的创业板或主板上市规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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